病人中央监护系统规格说明书
规范编号：4N-612

数量：1套

	项次
	规格参数

	一、
	名称：病人中央监护系统

	二、
	用途：用于病房

	三、
	一般规格和要求：

	3.1
	全新设备，结构合理，加工精密，

应用部件使用符合生物兼容性的材料。

	3.2
	设备运行平稳、可靠，主要部件故障率低。

	3.3
	便于管理、操作、养护和维修。

	四
	主要技术和性能规格要求

	4.1
	病人监护仪（9台）

	4.1.1
	屏幕≥12.1英寸

	4.1.2
	可内置高能锂电池，供电时间≥4小时

	4.1.3
	基本功能模块支持心电，呼吸，心率，无创血压，血氧饱和度，脉搏

	4.1.4
	具备有创压监测，二氧化碳模块

	4.1.5
	支持3/5导心电监测

	4.1.6
	支持房颤心律失常分析功能，标配支持≥12种实时心律失常分析

	4.1.7
	支持多导心电分析

	4.1.8
	提供ST段分析功能，适用于成人，小儿和新生儿

	4.1.9
	支持RR呼吸率测量，测量范围：0~200rpm

	4.1.10
	具有QT/QTc实时连续测量功能，提供QT，QTc和ΔQTc参数值的显示

	4.1.11
	无创血压适用于成人，小儿和新生儿

	4.1.12
	无创血压提供手动、自动间隔、连续等测量模式

	4.1.13
	NIBP 成人病人类型收缩压测量：25~290mmHg

	4.1.14
	血氧监测适用于成人，小儿和新生儿

	4.1.15
	提供灌注指数（PI）的监测

	4.1.16
	配置指套式血氧探头

	4.1.17
	支持双通道有创压IBP监测

	4.1.18
	有创压适用于成人，小儿和新生儿

	4.1.19
	IBP有创压测量范围：-50~360mmHg

	4.1.20
	支持模块升级

	4.1.21
	具备报警功能

	4.1.22
	支持≥120小时趋势表和趋势图回顾

	4.1.23
	支持≥1000条事件回顾。每条报警事件至少能够存储32秒三道相关波形，以及报警触发时所有测量参数值

	4.1.24
	支持≥120小时ST波形片段的存储与回顾

	4.1.25
	配置9个无线传输模块

	4.2
	中央监护站（1套）

	4.2.1
	配备中央监护站

	4.2.2
	中央监护站可连接监护仪数量≥24台

	4.2.3
	提供分屏≥40英寸

	4.2.4
	屏幕≥19英寸

	4.2.5
	具备报警时间记录及回顾功能

	4.2.6
	支持无线数据传输

	4.3
	遥测监护仪（24台）

	4.4
	便携监护仪（2台）

	4.5
	联网要求

	4.5.1
	网络传输端口：支持LAN、WIFI等

	4.5.2
	并需配合我院进行网络连接直至符合我院数据连接要求，如有部分未达到要求，厂商需配合我院网络工程师进行进一步软件开发。

	4.5.3
	具备HL7接口

	五
	安装与调试

	5.1
	中标厂商负责场地规划、搬运、安装、调试，包括设备到货至安装期间之搬运及保险; 保险需包括人员及设备之全额保险；

	5.2
	如现场条件无法安装，中标厂商负责调整设备以满足现场条件；

	5.3
	安装完成需提交安装报告书与质量报告书；

	5.4
	本规格书经中标厂商填报后，为合约之一部分，验收时依本规格书逐项比对；

	5.5
	安装完成，经检点各项随机配件、设备功能及实际使用测试各项软硬件功能一个月无异常，且完整提供规定需交付的各项文件，经审查通过，视为验收完成；

	5.6
	维修软件及权限须免费提供，直至设备报废；

	5.7
	中标厂商需负责清理安装所产生的废弃物；

	5.8
	中标厂商需负责安装现场整洁，若有损坏需负责恢复原状；

	5.9
	中标厂商需负责清理安装完成的设备，若有外观缺陷或残损，厂商负责处理设备外观直至符合出厂检验标准。

	六
	设备证照及厂商资质

	6.1
	医疗器械“三证”齐全；

	6.2
	代理商需为本地二级以上代理，并提供设备生产厂家半年期以上授权书；

	6.3
	依国家法规规定提供强检及计量证书：负责设备首次计量、质控等安装后检测，并取得相关证照。

	七
	保修条款

	7.1
	自设备验收完成之日起，贰年（24个月）全责免费保修，零配件免费;保修期内并依原厂规定执行定期保养与校正，中标厂家提供保养工具及设备。24小时不能排除故障要求提供备品服务，备品满足同样要求；

	7.2
	保修期内已购软件免费升级；

	7.3
	保修期后提供新增软、硬件购置折扣计价方式；

	7.4
	提供全部零件编号及价格，零件保证供应10年以上；
否则依本院设备残值回收；

	7.5
	国外零件取得速度需保证3日内到位，维修期间提供备机；

	八
	人员训练

	8.1
	装机完成后，中标厂商需配合院方安排，免费指导使用人员进行操作训练，直至完全熟练掌握操作流程及日常保养流程；

	8.2
	提供原厂完整课程（包括提供完整维修技术资料）维修技术训练至少1名(含学费)：课程学费、住宿地点与训练地点间之交通由中标厂商负责，机票费、日常生活费由本院自理。

	8.3
	操作手册,2份中文或英文原版手册；

	8.4
	维修手册,2份中文或英文原版手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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